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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亨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湖北亨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６，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
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２０２１］３６３９号）。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或“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亨迪药业”，股票代码为“３０１２１１”。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６，０００万
股，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２５．８０元 ／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
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
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
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
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以下简称“四个值”）孰低值
２３．５０６１元 ／股，超过幅度为９．７６％。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
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 （２０２１年修订）》（深证上 ［２０２１］９１９号）（以下简称 “《实施细
则》”）第三十九条第（四）项，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应当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３０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５．００％。 战略投资者
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全部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 本次
发行规模为人民币１５４，８００．００万元。 根据《实施细则》规定，“发行规模１０亿元以上、
不足２０亿元的，跟投比例为４％，但不超过人民币６，０００万元”，本次发行保荐机构相
关子公司国泰君安证裕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证裕投资”）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２３２．５５８１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３．８８％。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外
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３０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５．００％。 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为２３２．５５８１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３．８８％。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
数的差额６７．４４１９万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最终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
售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
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４，０５７．４４１９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７０．３５％；网上发行数量为１，７１０．００００万股，占扣
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２９．６５％。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５，７６７．４４１９
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根据 《湖北亨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
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８，７６３．９２９３６倍，高于１００倍，发
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
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２０．００％（向上取整至５００股的整数倍，即１，１５３．５０００万股）由网下
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２，９０３．９４１９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
发行数量的５０．３５％；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２，８６３．５０００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本次发行总量的４９．６５％。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最终中签率为０．０１９１０７４２７０％，
申购倍数为５，２３３．５６７０３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１４日（Ｔ＋２日）结束，具体情
况如下：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根据深交所和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
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价格为２５．８０元 ／股，超过“四个值”的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

应当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
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规模为人民币１５４，８００．００万元。 根据《实施细则》规定，“发行规模１０亿元
以上、不足２０亿元的，跟投比例为４％，但不超过人民币６，０００万元”，本次发行保荐机构
相关子公司证裕投资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２３２．５５８１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３．８８％。

截至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７日（Ｔ－３日），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
６，０００万元。 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应金额的多余款项，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将在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１６日（Ｔ＋４日）之前，依据缴款原路径退回。 根据发行人与战略
投资者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中的相关约定，确定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战略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万股） 获配金额（万元） 限售期

１ 证裕投资 ２３２．５５８１ ５，９９９．９９８９８０ ２４个月

总计 ２３２．５５８１ ５，９９９．９９８９８０ —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２８，５５８，３８４
２、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７３６，８０６，３０７．２０
３、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７６，６１６
４、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１，９７６，６９２．８０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２９，０３９，４１９
２、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７４９，２１７，０１０．２０
３、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０
４、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０．００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１０％

（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月。 即每个配
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９０％的股份无限售期，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
日起即可流通；１０％的股份限售期为６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
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
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６个月的股份数量为２，９０６，７３２股，约占网下发行总量
的１０．０１％，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４．８４％。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本次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７６，６１６股，包销金额为１，９７６，６９２．８０元，包销股份的
数量占总发行数量的比例为０．１３％。

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１６日（Ｔ＋４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战略配售资金与
网上、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划转至发行人，由发行人向中
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
定证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配售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０２１－３８６７６８８８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湖北亨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１６日

河南凯旺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河南凯旺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或“凯旺科技” ）首次公开发行2, 396.00万

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创
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21〕
3563号文予以注册的决定。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2021年12月16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河南凯旺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

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1年12月16日（T+2日）日
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 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 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
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原证
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包销。

2、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
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
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

数合并计算。
4、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根据《河南凯旺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于2021年12月15日（T+1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5045号深业中心308室
主持了凯旺科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摇号中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
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4722

末“5”位数 75104�95104�15104�35104�55104

末“6”位数 257306�382306�507306�632306�757306�882306�007306�132306

末“7”位数 4716776

末“8”位数 32889048�45389048�57889048�70389048�82889048�95389048�07889048�20389048

凡参与本次网上发行申购凯旺科技A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
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23241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凯旺科技A股股票。

发行人：河南凯旺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16日

河南凯旺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河南凯旺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旺科技” 或“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2, 396.00万

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创
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同意注册（证监
许可〔2021〕3563号）。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原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2, 396.00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27.12元/股。 本次发行的
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
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 ）、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 ）、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
简称“企业年金基金” ）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 ）
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
售。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
向配售。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的差额119.80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
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1, 713.15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71.5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682.85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28.50% 。 根据《河南凯旺电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
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10, 757.64809倍，高于10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
机制，将本次发行股票数量的20%（479.20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1, 233.95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51.50% ；网上最终发行数
量为1, 162.05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48.50%。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158191144%。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2021年12月16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具
体内容如下：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河南凯旺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
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2021年12月16日（T+2日）16: 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股数，及
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金的，该配售对
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全部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
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
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如同一配售对象同日获配多只新股，务必对每只新股分别足额缴款，并
按照规范填写备注。 如配售对象单只新股资金不足，将导致该配售对象当日全部获配新股无效，由此产
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

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整计算）限

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
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
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
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3、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

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配售对
象在创业板、科创板、主板、全国股转系统精选层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相关配售
对象不得参与创业板、科创板、主板首发股票项目及全国股转系统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
在精选层挂牌项目的网下询价及申购。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

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
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
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44号〕）、《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

销特别规定》（证监会公告〔2021〕21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
实施细则（2021年修订）》（深证上〔2021〕919号）、《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实施细则
（2020年修订）》（深证上〔2020〕483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中证
协发[2021]212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规范》（中证协发〔2021〕213号）、《关于明确创
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规则适用及自律管理要求的通知》（中证协发〔2020〕112号）等相
关规定，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深交所网下发行
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2021年12月14日（T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中披露的
319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7, 246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了网下申购，有效
申购数量为5, 238, 610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河南凯旺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以下简称“《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各类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及初步配售情况如下表：

投资者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万
股）

占总有效申购
数量比例

初步配售股数
（万股）

占网下发行总量的
比例 配售比例

A类投资者 2, 346, 380 44.79% 870.9175 70.58% 0.03711055%

B类投资者 25, 150 0.48% 4.8962 0.40% 0.01945900%

C类投资者 2, 867, 080 54.73% 358.1363 29.02% 0.01249395%

合计 5, 238, 610 100.00% 1, 233.9500 100.00% -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其中，余股754股按照《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东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管理的配售对象“东方精选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
最终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上述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10-57058348
联系人：资本市场二部

发行人：河南凯旺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16日

南方电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南方电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南网科技”）首次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A 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

所（以下简称“上交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1〕3567 号）。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南网科技”，扩位简称为“南方电网电力科技”，股票代码

为“688248”。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

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

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评估发行人合理投资价值、

本次公开发行的股份数量、可比公司二级市场估值水平、所属行业二级市场估值水平、市

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 12.24 元 / 股，

发行数量为 8,470.0000 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1,270.50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规模的 15.00%，战略

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足额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确定的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798.9176 万股，占发行总量的 9.43%，初始

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471.5824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 6,231.1824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81.23%；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439.9000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18.77%。

根据《南方电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

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 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约为

4,744.62 倍，高于 100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10%（向上取整至 500 股的整数倍， 即 767.15

万股）股票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5,464.0324 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的 71.23%；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2,207.0500 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的 28.7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为 0.03230565%。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2021 年 12 月 14 日（T+2 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本次战略投资者缴款情况，以及上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战略配售、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

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

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组成，跟投机构为中信建投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投

资”），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为中

信建投基金 - 共赢 3 号员工参与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共赢 3 号资管

计划”）和中信建投基金 - 共赢 4 号员工参与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共

赢 4 号资管计划”），无其他战略投资者安排。

战略投资者缴款认购结果如下：

序
号 战略投资者名称 类型 获配数量

（股）

获配股
数占本
次发行
数量的
比例

获配金额
（元）

新股配售
经纪佣金

（元）
合计（元） 限售期

（月）

1 中信建投投资 保荐机构相
关子公司 3,388,000 4.00% 41,469,120.00 - 41,469,120.00 24

2 共赢 3 号资管计
划

发行人的高
级管理人员
与核心员工
参与本次战
略配售设立
的专项资产
管理计划

3,495,593 4.13% 42,786,058.32 213,930.29 42,999,988.61 12

3 共赢 4 号资管计
划 1,105,583 1.31% 13,532,335.92 67,661.68 13,599,997.60 12

合计 - 7,989,176 9.43% 97,787,514.24 281,591.97 98,069,106.21 -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22,028,950 股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269,634,348.00 元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41,550 股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508,572.00 元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54,637,311 股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668,760,686.64 元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3,013 股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36,879.12 元

5、网下投资者缴纳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3,343,818.42 元

未按时缴纳认购资金的网下投资者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账户

名称 证券账户 初步获配
数量（股）

应缴款总额
（元）

实际缴
款金额
（元）

放弃认购数
量（股）

1 上海聆泽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聆泽稳健母基
金一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B884271636 3,013 37,063.52 0 3,013

二、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依据《发行公告》，于 2021 年 12 月 15 日（T+3 日）上

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丁香路 555 号东怡大酒店三楼丁香厅 3 进行本次发行网下限售账

户的摇号抽签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

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1”位数 7
末“4”位数 0151

凡参与网下发行申购南网科技股票并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

其他偏股型资产管理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

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

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

签号码。

本次发行参与网下配售摇号的共有 3551 个账户，10%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整计

算）对应的账户数量为 356 个。根据摇号结果，所有中签的账户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

期为 6 个月。 该部分中签账户对应的股份数量为 3,880,855 股， 占本次网下发行总量的

7.10%，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 5.06%。

本次网下配售摇号中签的配售对象具体情况请详见“附表：网下配售摇号中签结果

表”。

三、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44,563 股，包销金额为 545,451.12 元，包销股份数量占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发行数量的比例为 0.06%， 包销股份数量占本次发行总规模的比例为

0.05%。

2021 年 12 月 16 日（T+4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战略投资者和网

上、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及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后一起划给发行

人，发行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股权资本市场部

电话：010-86451549、010-86451550

发行人：南方电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12 月 16 日

九江善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九江善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善水科技”或“发行人”）首次公
开发行５，３６６万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
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核同意，并已经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２０２１〕３４７１号文同意注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
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
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原证
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５，３６６万股，本次
发行价格为２７．８５元 ／股。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
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
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
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
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
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
值。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
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的差额２６８．３０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战略配售调整后的网下发行数量为３，８３６．７０
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７１．５０％；战略配售调整后的网上发行数量为１，５２９．３０
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２８．５０％。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
确定。

发行人于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１５日（Ｔ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
初始发行“善水科技”股票１，５２９．３０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 并于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１７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九江善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１７日（Ｔ＋２日）
１６：００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
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
缴纳认购资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
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全部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
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
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依据《九江善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按发行价格与中签数量
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资金账户在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１７日（Ｔ＋２日）日终有足额的新
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
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

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
的１０％（向上取整计算）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
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９０％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
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１０％的股份限售期为６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
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
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３、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
行数量后的７０％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
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未足额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
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申购款的， 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证券业协会备案。 配售对象在创业板、科
创板、深交所主板、上交所主板、全国股转系统精选层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相关配售对象不得参与创业板、科创板、深交所主板、
上交所主板首发股票项目及全国股转系统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
行并在精选层挂牌项目的网下询价及申购。

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
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６个月 （按１８０个自然日计算，
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
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
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

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１４，０９０，２４４户，有效申
购股数为１３８，８０４，３０２，０００股， 配号总数为２７７，６０８，６０４个， 配号起始号码为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截止号码为０００２７７６０８６０４。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果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 《九江善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

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９，０７６．３２９１７
倍，超过１００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
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２０％（１０７３．２０万股）从网
下回拨到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２，７６３．５０万股，占本次发
行总量的５１．５０％；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２，６０２．５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４８．５０％。

回拨机制启动后，本次网上发行中签率为０．０１８７４９４１８９％，申购倍数为
５，３３３．４９８６４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１６日（Ｔ＋１日）上午在深圳

市罗湖区深南东路５０４５号深业中心３０８室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的摇号抽签，
并将于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１７日（Ｔ＋２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九江善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１６日

浙江雅艺金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雅艺金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雅艺科技”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

行不超过１，７５０万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
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２０２１］３５５９号）。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兴业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雅艺科技”，股
票代码为“３０１１１３”。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
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的方式进行，全部为新
股，不转让老股。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数量为１，７５０万股，
发行价格为３１．１８元 ／股。 本次发行中网上发行１，７５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１００％。

本次发行的网上认购缴款工作已于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１４日（Ｔ＋２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
了统计，结果如下：

１、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１７，４３９，５３３
２、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５４３，７６４，６３８．９４
３、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６０，４６７

４、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金额（元）：１，８８５，３６１．０６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本次发行无网下询价和配售环节，网上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全部由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包销。 本次发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６０，４６７股，包销
金额为１，８８５，３６１．０６元，包销股份数量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比例为０．３５％。

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１６日（Ｔ＋４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投资者缴款认
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之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将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
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上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销售交易业务总部股权资本市场处
联系电话：０２１－２０３７０８０７，０２１－２０３７０８０９

发行人：浙江雅艺金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１６日

证券代码：601615 证券简称：明阳智能 公告编号：2021-153

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
关于发行境外公司债券的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 2021 年 7 月 12 日和 2021 年 7 月 28 日召
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拟发行境外公
司债券的议案》，以公司境外全资子公司为发行主体，在境外发行不超过 2 亿美元（含 2 亿美元）的债
券。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 7月 13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关于拟发行境外公司债券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01）。

本次发行主体公司境外全资子公司明阳智能（BVI） 有限公司（MingYang Smart Energy (BVI)
Company Limited，以下简称“明阳智能 BVI”）于 2021 年 12 月 6 日完成了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
2021年第一期境外绿色债券的发行定价，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 12月 8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
体上披露的《关于发行境外公司债券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151）。

明阳智能 BVI已向中华（澳门）金融资产交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MOX”）申请批准以仅面向
专业投资者（定义见澳门金融管理局之公司债券发行及交易管理指引第 2.1.6 条）发行债券的方式于
MOX上市及买卖。 上述境外绿色债券已于 2021年 12月 14日完成发行， 并获准于 2021 年 12 月 15
日在 MOX上市及交易。

特此公告。

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
2021 年 12 月 16 日

证券代码：601069 证券简称：西部黄金 编号：2021-079

西部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期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重组

预案信息披露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西部黄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8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西

部黄金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上证公
函【2021】2965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要求公司在 5 个交易日内针对《问询函》相关问题进行回
复。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西部黄
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西部黄金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78）。
公司收到《问询函》后，立即组织相关各方积极开展《问询函》的回复工作。但由于《问询函》涉及的

部分问题仍需要补充、完善，公司预计无法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回复，为确保回复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经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将延期回复《问询函》,预计延期不超过 5个交易日。延期回复期间，
公司将继续组织和协调相关各方推进《问询函》的回复工作，尽快就《问询函》相关问题进行回复并履
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
司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西部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12 月 16 日


